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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实施结果之法律意见书 

 

致：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美尚生态景观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尚生态”）委托，担任美尚生态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出具《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尚生态景

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

所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美

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资产过户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北京金

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实施

情况法律意见书”）、《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配套资

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等法律文件。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修正）》（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修正）》（以下简称“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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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修正）》（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发行办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正）》（以下简称“创业板

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交易的实施情

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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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法

律法规，对涉及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实和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本所经办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

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

及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和资

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三、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

表法律意见。 

四、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的如下承诺： 

1、各方已经向本所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其提供的全部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各方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的，并

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均与正

本或原件一致。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本次交易有关各方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

意见。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 

料一起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同意美尚生态在其为本次交易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按照相关审核要

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

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美尚生态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九、如无特殊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

“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合规性法律意见书”含义一致。 

基于上述，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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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美尚生态向金点园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金点园林

100%的股份，交易价格为 150,000万元；同时，美尚生态向公司控股股东王迎燕

在内的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0,800 万元，配套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配套募集资金相对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东洲评估以 2015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金点园林 100%股份进行了

评估，评估值为 150,100万元。交易各方根据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

本次交易 100%股份的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 150,00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中的

70,800万元以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其余 79,200 万元由公司以

现金支付。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华夏幸福（嘉兴）、常州

京淞、重庆英飞尼迪、扬州英飞尼迪；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龙俊、石成华、余洋、刘福、肖青、

李涛、刘红、张仁平、谭本林、刘秋生、龙杰、田园、张渝、胡文新、叶眉、梁

爽、余海靖、彭云虎、罗宇、朱红云、江仁利、舒春梅、蔺桂华、黄守勇、陈立、

姜均、靳小勇、梁德林、唐华德。 

公司向单个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情况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持有金点园林

股份比例（%） 
交易对价（元） 获得现金（元） 

获得美尚生

态股份（股） 

常州京淞 30.00 450,040,914.41 360,000,000.00 2,784,196 

华夏幸福（嘉兴） 30.00 450,040,914.41 360,000,000.00 2,784,196 

龙俊 14.52 217,844,068.51 - 6,736,056 

石成华 13.19 197,779,482.29 - 6,115,630 

重庆英飞尼迪 4.50 67,499,997.31 48,000,000.00 602,968 

余洋 4.21 63,134,506.22 - 1,952,211 

扬州英飞尼迪 2.25 33,750,010.88 24,000,000.00 3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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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 0.57 8,581,953.61 - 265,366 

肖青 0.08 1,144,263.74 - 35,382 

李涛 0.08 1,144,263.74 - 35,382 

刘红 0.05 686,543.58 - 21,228 

谭本林 0.04 572,131.87 - 17,691 

刘秋生 0.04 572,131.87 - 17,691 

张仁平 0.04 572,131.87 - 17,691 

田园 0.03 457,695.72 - 14,152 

梁爽 0.03 457,695.72 - 14,152 

胡文新 0.03 457,695.72 - 14,152 

叶眉 0.03 457,695.72 - 14,152 

张渝 0.03 457,695.72 - 14,152 

龙杰 0.03 457,695.72 - 14,152 

余海靖 0.03 457,695.72 - 14,152 

江仁利 0.02 343,284.01 - 10,614 

蔺桂华 0.02 343,284.01 - 10,614 

罗宇 0.02 343,284.01 - 10,614 

朱红云 0.02 343,284.01 - 10,614 

彭云虎 0.02 343,284.01 - 10,614 

黄守勇 0.02 343,284.01 - 10,614 

舒春梅 0.02 343,284.01 - 10,614 

姜均 0.02 228,847.86 - 7,076 

陈立 0.02 228,847.86 - 7,076 

梁德林 0.02 228,847.86 - 7,076 

靳小勇 0.02 228,847.86 - 7,076 

唐华德 0.01 114,436.15 - 3,538 

合 计 100.00 1,500,000,000 792,000,000 21,892,376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以询价的方式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王迎燕在内的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0,800 万元。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支付

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

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若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失败或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则公司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及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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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一）美尚生态的批准与授权 

本所律师查阅了美尚生态召开本次交易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

通知、议案、各项议案的表决票、会议记录、会议决议以及独立董事意见等文件，

并对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核查和验证，本次交易已获得美尚生态

如下批准与授权。 

1、2016 年 5 月 27 日，美尚生态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等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2016年 5月 27日，美尚生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16 年 5 月 27 日，美尚生态与交易对方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4、2016年 6月 15日，美尚生态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2016 年 6 月 24 日，美尚生态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配套融资金额由 122,000 万元调减为 70,800 万元，配套募集

资金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相应安排。 

6、2016 年 6 月 24 日，美尚生态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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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为实施本次交易，交易对方已获得如下批准与授权： 

1、华夏幸福（嘉兴）的批准与授权 

2016年 5月 27日，华夏幸福（嘉兴）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金点园

林 30%股份转让给美尚生态，以及同意与美尚生态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常州京淞的批准与授权 

2016 年 5 月 27 日，常州京淞股东会决议，同意将其持有的金点园林 30%股

份转让给美尚生态，以及同意与美尚生态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3、重庆英飞尼迪的批准与授权 

2016年 5月 27日，重庆英飞尼迪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将其持有的金点园林

4.50%股份转让给美尚生态，以及同意与美尚生态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4、扬州英飞尼迪的批准与授权 

2016年 5月 27日，扬州英飞尼迪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同意将其持有的金点

园林 2.25%股份转让给美尚生态，以及同意与美尚生态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三）标的公司的批准与授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为实施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已获得如下批准与授权： 

1、2016 年 5 月 27 日，金点园林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其持

有的 100%股份转让给美尚生态。 

2、2016 年 9 月 12 日，金点园林召开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公司类型由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名称由“重庆金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为“重庆金点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点园林有限”）；2016 年 9 月

13 日，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沙坪坝区分局向金点园林有限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5001062028527622的《营业执照》。 

3、2016年 10月 21日，金点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决议通过金点园林有限

全体股东向美尚生态转让所持金点园林有限 100%股权，转让总金额为 1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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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6 年 10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

司向华夏幸福（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2363 号），核准美尚生态向华夏幸福（嘉兴）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发行 2,784,196 股股份、向常州京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2,784,196股股份、向龙俊发行 6,736,056股股份、向石成华发行 6,115,630股

股份、向重庆英飞尼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602,968 股股份、向扬州

英飞尼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301,484股股份、向余洋发行 1,952,211

股股份、向刘福发行 265,366 股股份、向肖青发行 35,382 股股份、向李涛发行

35,382 股股份、向刘红发行 21,228 股股份、向谭本林发行 17,691 股股份、向

刘秋生发行 17,691 股股份、向张仁平发行 17,691 股股份、向田园发行 14,152

股股份、向梁爽发行 14,152股股份、向胡文新发行 14,152股股份、向叶眉发行

14,152 股股份、向张渝发行 14,152 股股份、向龙杰发行 14,152 股股份、向余

海靖发行 14,152 股股份、向江仁利发行 10,614 股股份、向蔺桂华发行 10,614

股股份、向罗宇发行 10,614股股份、向朱红云发行 10,614股股份、向彭云虎发

行 10,614股股份、向黄守勇发行 10,614股股份、向舒春梅发行 10,614股股份、

向姜均发行 7,076股股份、向陈立发行 7,076股股份、向梁德林发行 7,076股股

份、向靳小勇发行 7,076股股份、向唐华德发行 3,53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

准美尚生态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70,800 万元。中国证监会上述

批复文件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中国证监会已核准

美尚生态本次交易，相关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

实施本次交易的方案，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的条件。 

 

三、关于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金点园林有限最新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档案等资料，经本

所律师的核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金点园林有限 100%的股权均已登记在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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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名下，美尚生态已享有金点园林有限 100%股权的所有权。 

2、购买资产的现金支付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的方案，美尚生态需向相关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79,200万元。

本所律师查阅了美尚生态关于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电汇凭证等资料，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美尚生态已向华夏幸福（嘉兴）支付现金 2,270 万元、向常州

京淞支付现金 2,270万元、向重庆英飞尼迪支付现金 300万元、向扬州英飞尼迪

支付现金 150万元，已向相关交易对方共计支付现金 4,990万元，尚需支付现金

74,210万元。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情况 

2016 年 10 月 25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美尚生态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衡验

字[2016]第 00196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10 月 25 日止，美尚

生态已收到华夏幸福（嘉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33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人民币 21,892,376.00 元，变更后的股本为人民币 225,663,376.00 元。本

次发行新股后，美尚生态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5,663,376.00 元，累计

股本为人民币 225,663,376.00 元。 

4、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情况 

美尚生态已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发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申请材料，并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收到了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

务单号：101000004617）。美尚生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数量为

21,892,376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1,892,376股），发行后美尚生态股份

数量为 225,663,376股。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美尚生态的股东名册。 

5、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新增股份

的上市时间为 2016年 11月 9 日。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发行过程及结果 

本所律师对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发行过程及结果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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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本所律师出具的《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及结果，认购对象为安信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赣州和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俞国平、何晓玲、王迎燕，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47.75 元/股，股票发行数量为

14,827,225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07,999,993.75元，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确定

的配套募集资金规模上限，即 70,800 万元。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限

（月） 

1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47.75 3,141,361 149,999,987.75 0 

2 
赣州和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47.75 3,141,361 149,999,987.75 0 

3 俞国平 47.75 3,141,361 149,999,987.75 0 

4 何晓玲 47.75 2,437,697 116,400,031.75 0 

5 王迎燕 47.75 2,965,445 141,599,998.75 0 

合计 14,827,225 707,999,993.75 -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缴款及验资情况 

2016年 12月 5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美尚生态景

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验证报告》（天健验[2016]7-137号），经

审验，截至 2016 年 12 月 5 日 15 时，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一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602000129201585680 的人民币申购资金缴款专户内缴存的申购款共计人民币

柒亿零柒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叁元柒角伍分（￥707,999,993.75）。 

2016年 12月 7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美尚生态景

观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16]00231 号），经审验，截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止，美尚生态已向不超过 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 14,827,225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7,999,993.75 元，扣

除发行费用及税金人民币 17,00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0,999,993.75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4,827,225.00 元，考

虑发行费用中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人民币 962,264.15 元，实际增加资本公积人

民币 677,135,032.90元。 

2016年 12月 6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及税金人民币 17,000,000.00 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690,999,993.75 元汇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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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无锡市锡山支行营业部 10650101040226572 账户。 

本次发行新股后，美尚生态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490,601.00 元，

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240,490,601.00 元。 

3、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情况 

美尚生态已就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申请材料，并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收到了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业

务单号：101000004813）。美尚生态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数量为

14,827,225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0 股），发行后美尚生态股份数量为

240,490,601股。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美尚生态的股东名册。 

 

四、关于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 

本所律师查阅查了美尚生态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公告。根据本所律师的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法律、法规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的要求。 

 

五、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资金占用以及关联方担保情况 

根据美尚生态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美

尚生态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与本次交易实施有关的美尚生态资金、资产

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美尚生态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美尚生态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均已生效，截止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上述协议的相关约定履行，未出现违反

上述协议约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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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美尚生态关于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美尚生态在《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

易涉及的相关承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承诺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

情形。 

 

七、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根据美尚生态与交易对方签署交易协议及本次交易的方案，本次交易的后续

事项主要包括： 

（一）美尚生态尚需支付剩余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美尚生态需向相关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79,200 万元，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美尚生态已向相关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4,990万元，尚需支付现金

74,210万元。 

（二）美尚生态尚需办理新增注册资本变更手续 

根据美尚生态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美尚生态尚需就本次交易的新增注

册资本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美尚生态尚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美尚生态已就本次交易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尚需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上市手

续。 

（四）交易各方尚需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 

本次交易中，美尚生态及相关交易对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及承诺，交易各方尚

需于相关协议或承诺约定的期间届满或条件成就后继续履行协议或承诺。 

 

八、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获得交易各方权力机构及相关政府机关的授权和批准； 

（二）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手续，公司已完成向相关交易对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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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部分现金、已完成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上市手续，以及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将于登记到账后正式列

入公司股东名册； 

（三）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及《创

业板上市规则》的要求； 

（四）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均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

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 

（五）美尚生态后续支付剩余现金对价、办理新增注册资本等事宜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办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不存在法律障

碍，在本次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协议及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

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或履行对美尚生态不构成法律风险； 

（六）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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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之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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